
星期三

2023年8月23日

编辑/刘秀宇

美编/李晓军

校对/陈维华

前沿聚焦

法界动态

“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
论坛举行

  本报讯 记者孙立昊洋 日前，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2023年年会“加强新时

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论坛暨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建院15

周年纪念活动在陕西西安举行。来自全国各地法学院校与政法部

门5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此次会议。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学术委

员会主任、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张文显致辞并作研究

会工作报告。

  张文显回顾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一年来的主要工作和

取得的成绩，对研究会在党组织建设、组织活动、开展研究等方面的

经验进行了总结，并从深入推进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加强研

究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对明年研究会工作重点进行展望。

  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卢建军表示，西安交大是我国最早开展

法学教育的大学之一，法学院自成立以来传承弘扬西迁精神，努力培

养德才兼备的法治人才队伍，在法学教育、法学理论研究、服务党和

国家重大战略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不断作出积极贡献，已经

成为扎根西部的重要法学基地。展望未来，学校将全方位培养、引进、

用好法学专业人才，不断提高法学学科建设的质量水平和成效贡献，

努力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刑、民、行交叉’类案的法律适用”论坛举行

  本报讯 记者刘志月 近日，武汉大学司法案例研究中心“类案

法律适用统一高峰论坛”第三期———“‘刑、民、行交叉’类案的法律适

用”论坛在湖北武汉举行。本次论坛是武汉大学“130周年校庆”系列

学术活动的一部分，由武汉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司法案例研究中心

主办。在主题讨论阶段，来自实务一线的法官、律师及学界专家分别

围绕“刑民交叉罪与非罪的认定”“刑行交叉法律适用”“刑民交叉对

合同效力的影响”“刑民程序的选择”“追赃和民事退赔的交叉及影

响”五个专题展开讨论。

  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沈壮海指出，“类案法律适用统一高峰论

坛”是武汉大学司法案例研究中心推出的系列品牌活动，其已成为案

例法学理论和实务工作者交流思想、共享成果的重要平台。本次论坛

聚焦“刑、民、行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分歧、凝聚

共识，促进法律适用的统一。今年恰逢武汉大学130周年校庆，在新的

征程上，武汉大学也将以举办此次论坛为契机，继续支持法学院开展

司法案例研究等相关工作，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在案例法治中的平台

作用与智库功能，期待与会嘉宾的丰富经验和学识可以碰撞出更多

精彩的火花，结出丰硕的学术果实。

第四期涉外律师培训在津开班

  本报讯 记者张驰 8月19日，由天津大学法学院承办的第四期涉

外律师领军人才培训在天津大学如期开班。本次培训围绕国际工程和

海事海商专题，云集优秀师资、课程契合需求。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孙佑海表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为涉外

法治人才培养指明了根本方向。天津大学法学院一直注重加强国际

化建设，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坚持“高起点、入主流、有特

色、国际化”的办学方针，开展一系列工作力求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的工作落到实处。天津大学法学院高度重视此次培训，从师资配备、

课程方案、管理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全面优化，争取实现更好的培训效

果。学院未来将继续加强与律协的密切合作，努力培养“政治过硬、业

务专精、外语娴熟、经验丰富”的涉外法律服务人才队伍和德法兼修

的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

推进法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姜东良 为推动法学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法治山

东建设和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提供高质量的专业人才支撑和智力支

持。近日，山东省司法厅与山东政法学院举行推进法学教育高质量发

展工作座谈会。会议围绕加强法学专业建设，打造法学教育协同育人

联合体，开展法学理论研究和科研服务，做好法治人才在职培训工作

等事项进行了交流。

  山东政法学院副校长胡晓清指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对

新时代如何加强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提出了全面的指导意

见，为高等院校深化法学教育改革和法学理论研究提供了科学指

引和基本遵循。希望双方建立定期沟通会商机制，加强联系对接，

确保本次座谈达成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切实推动法学教育与法

治实务深度融合。

  本报讯 记者蒋安杰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

的意见》要求，打造高品质的一流法学学术期刊，

8月20日，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法论坛》编辑部主

办、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承办的“新时代法治中国

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

来自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以及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黑

龙江大学等学界代表以及部分期刊代表近90人

与会。《政法论坛》主编刘艳红教授主持开幕式，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组织协调处处长

张泰源、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黑龙江大

学校长王敬波致辞。

  张泰源指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

意见》明确强调，加强法学学术期刊管理，牢牢把

握办刊正确方向和舆论导向。这既是党中央的明

确要求，也是法学期刊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

希望《政法论坛》抓住历史契机，切实肩负起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三大体

系，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的重任，为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作出积极贡献。

  时建中指出，本次会议聚焦新时代法治中国

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是一次在习近平法治思

想指导下就如何进行理论创新，破解法治中国建

设过程中的难点、痛点，从而为在法治轨道上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应有法学学术

贡献的有益探索。法学期刊是学术的阵地、窗口

和平台，是打造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重要载体。

同时，也是营造良好学术风气，推动学术创新，培

养高素质法治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的重要机制。

  王敬波介绍了黑龙江大学悠久的办学传统

和办学特色，并对黑龙江大学法学院与各高校、

期刊的合作交流提出了殷切期望，希望黑龙江大

学法学院为国家法治建设和黑龙江省的发展贡

献力量。

  会议主题发言环节由中国政法大学人事处

处长罗智敏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轶

指出，法学期刊对于推动法学知识体系繁荣和发

展具有无法比拟的作用。他将文章进行了层次区

分：第一等文章是为学术体系的创新和发展，在

思想资源和分析框架上作出贡献的文章，发挥着

塑造学术世界观的作用；第二等文章是运用思想

资源和分析框架，在具体问题上贡献洞见；第三

等文章是运用思想资源、分析框架，借助他人洞

见，推动了学术的拓展；最后一等文章是运用思

想资源、分析框架和洞见以及学术拓展的成果，

以其表达技术进行梳理和呈现。 

  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蒋新苗指出，法学学者

应该坚持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将理论研究与中

国法治实践相结合，注重对中国法律制度、法律

实施和法治发展的深入研究，不断加强扎根中国

文化和国情的基础研究。要始终高举习近平法治

思想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坚持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

提供法治保障。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陈晓景指出，要以

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

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

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

世界学术之林。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主编马长山基于中国

式现代化框架的引领、数字经济的发展动力、数

字法治的实践创新三个方面，提出中国法学自主

知识体系的突破点在于数字法学，数字化知识体

系、规则体系的构建，是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构建的重要突破口。

  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张生结合学科特色就如何推进法治中国

建设进行了阐释，首先法律史研究的使命是讲清

楚，只有梳理清楚事实问题，才能分清中国传统

法治文化的糟粕和精华，从而进行价值判断和取

舍；其次要贯通古今，填补历史空白，避免文化断

层；最后要致与用，为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提供思

想素材、制度模型、核心价值。

  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何志鹏认为，理论体系

是具有引领性、标志性和原创性的动力来源，理

论创新性和独特性是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

体系的核心。他将法学研究的创新分为三个层

次，即奠定基础范畴、基本结构的创新，趋势创新

和方法层次的创新。

  《北方法学》主编董惠江围绕数字社会背景

下中国法学的自主性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指出数

字革命对于传统法学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

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相较于数字技术的飞速发

展呈现了滞后性，法律如何拥抱科技，科技如何

重塑法律是当前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学自主知识

体系建构的重要课题。

  创新发展法学理论研究体系中

法学期刊的作用

  会议研讨环节共分为两个单元。第一单元由

《求是学刊》副主编王歌雅、《政法论坛》副主编陈

景善主持，主题为“创新发展法学理论研究体系

中法学期刊的作用”。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指出，法学知识

体系的自主性体现在法学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的

处理之中，法学期刊扮演着法学理论创新的阵

地、平台、机制。对于法学发展而言，期刊应以问

题为导向，打破学科与部门法的界限，不拘泥于

传统部门法分类，以穿透性的思考方式去看待交

叉学科，推动理论体系的蓬勃发展。

  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泽涛认为，法学期刊

在创新发展法学理论知识体系的过程中起着风

向标的作用，现阶段评价期刊质量的引注评价标

准在一定程度上失之偏颇，不利于学科体系的健

康发展与评价机制的正向引导。需要加深对法学

期刊窗口深度和平台广度的建设。在教育部新文

科建设过程中，法学的知识体系建设、学科体系

建设需要进一步发挥学科优势，满足国家战略发

展需求。

  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熊伟认为，领域法学、

交叉法学的概念已经突破传统部门法的桎梏愈

发被学术共同体所认可。学界目前主张以相互融

合的方式处理领域法学和部门法学之间概念的

关系。如何让规则融为一体，而不是简单的混合

是问题的关键。领域法学需要将各个方面的综合

性知识和规则融合起来，但同时需要以其特有的

立法目的与任务使命体现出本领域的特质与独

立性。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波认为，法学期刊对

创新发展法学理论研究体系起着学术引领和学

术支撑的作用。法学期刊以价值取向的导向，理

论创新的鼓励和实践成果的转化为三个牵引点

引领法学理论研究体系的创新和发展。法学期刊

为我们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范畴研究、中国特色

国情与实践体系的建构、推动对世界法则成果的

吸收借鉴和研究提供了学术支撑。

  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刘志强指出，学者

与期刊之间，既有作用关系，又有功能关系，如何

相互成就、相互引领，简要有三：“理论-学术”模

式、“定位-特色”模式与“创新高质量”模式。这

三类模式的前者侧重于学者，后者侧重于期刊。

学者与期刊关系，经此三重模式的相互成就，旨

在体现问题、论证严谨，融贯理论；相互引领在于

形成学术化、理论化、体系化。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上官丕亮认为，法

学期刊要对以下六点更加重视。一要更加重视适

应国家法治发展大局或者新要求的专栏建设；二

要更加重视中国法治热点问题的专题研讨；三要

更加重视法学期刊的特色发展；四要更加重视法

学基础理论的建设；五要更加重视法治中国的实

践总结和探索；六要更加重视法学青年的扶持和

培养。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其生指出，在国际法

层面，法学话语体系的国际性更加重要，直接关

涉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效率和认可度。期刊在理论

体系的创新上应该把握创新与创始的程度。不光

要考虑知识自主性的问题，也要考虑知识接轨性

和说服力的问题。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启川认为，法学理论

体系包含知识体系、学术体系、方法体系三个层

面。法学需要服务法律实践，真正的文章的实用

性需要通过实践去检验。青年学者的发展离不开

期刊的发展，期刊应对青年学者加大关注，给予

青年学者更多机会。

  湖南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期湘认为，法学

期刊在中国创新发展法学理论研究体系中起到

方向标作用和体现学术体系广度和深度的作用。

法学期刊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关注以下三点：

一是新型学科与交叉学科创新保障科研成果的

品质；二是法学期刊的办刊风格应与学者科学的

品格持续契合；三是话语引领，提升学术研究的

品位。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谢小剑指出，法学

期刊应该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过程中，守住

法治的方向，推动解决新时代的新问题、新需求，

助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广

德认为，期刊选题成为法学学术发表的主要导

向，法学期刊本身已经成为法学学术创作的方

法，法学期刊的规范决定着法学学术创作的规

范。学术期刊极大地提高了法学学术创作的规范

性、极大地增加了理论范式的创新、极大地推动

了学者研究方法的成熟。

  《学术交流》副主编杜娟指出，《学术交流》重

视法学栏目建设，注重对法学基础理论的原理性

阐释，关注新兴科技领域的问题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田宏杰、《高等学

校文科学术文摘》常务副主编沈丽飞对本单元发

言进行了点评。大家一致认为，学术之花开在法

治中国的实践大地上才能结成硕果。学术创新首

先需要尊重规范、尊重范式、尊重规则，其次是突

破规范、突破范式、突破规则，最后要建构规范、

建构范式、建构体系。法学学术期刊创新发展在

研究体系中具有政治引领和科学引领作用，应该

坚持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打破知识壁垒，注重方

法的复建、创新研究范式，促进传统学科的转型

升级，在新学科、交叉学科的融合发展方面，为中

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更具标志性的概念

和理论，作出学术期刊的贡献。

  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与高素

质法治人才培养

  第二单元由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

孙万怀、《政法论坛》副主编寇丽主持，主题为“学

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与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

  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巍分享了他对于高

素质法治人才培养的四个方面的看法：一是兼顾

普遍性和特殊性；二是兼顾历史与当下，挖掘中

国刑事司法运行历史中的特殊性；三是兼顾国内

和涉外法治，对于边疆地区如云南更有实际意

义；四是兼顾逻辑性与共识性，逻辑性是知识的

基础，而共识形成则是法学这个规范学科结论的

妥当性来源。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陈伟关注到了青

年法治人才培养中遇到的挑战，包括文章发文要

求和博士毕业压力，这导致研究工作偏离基础实

质，过于关注前沿问题；同时，因缺乏完善的学术

环境和人才培养机制，青年学者在学术成长过程

遇到困难。期刊应该为青年学者提供更多机会，

针对青年论坛、青年学者文章的具体性考核引

导，而非过分关注下载量和引用量。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焦艳鹏认为，

法学研究和人才培养需要关注生活理念的教育，

让学生理解人本质上是一个生活性的动物。他提

出实质性法则应该关注生活的价值对于其的填

充，包含历史性、现实性和发展性。

  中国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院教授

林华强调了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的四个定位：坚

定的理想信念，强烈的家国情怀，高尚的道德情

操以及扎实的法律功底。

  清华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任重指出，学术

期刊对于博士生和博士后具有很强的引领作用。

通过投稿与修改论文的过程，研究生可以建立中

国问题意识，尊重学界共识，并提高研究自信。基

于自身经验，他为博士生的论文投稿提出三点建

议：一是增加博士生的送审量，以便他们更多地

了解外部审查意见；二是在外审时标记博士生以

便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三是不要将博士生论文

的引用量计入编辑老师的考核范围，以减轻编辑

的工作负担。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彪认为，要构建中

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这需要平衡学术期刊的

政治性和学术性。学术期刊应该优先考虑学术

性，但也不能忽视政治性，要避免过度使用学术

来包装政治观点。学术期刊和法律人才培养应该

建立一个共同体，虽然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

理想，因为期刊会始终处在主导地位，但是期刊

可以通过更多承担责任，以责任担当为基础来推

动联动。

  北大法宝学术中心副主任曹伟介绍了法学

核心期刊发文和《政法论坛》发文情况。

  《北方法学》常务副主编赵立程指出，青年学

者要更多关注理论的积累，而不要过分追求热

点，这也是法学期刊在构建高水平期刊过程中应

承载的责任。

  《社会科学文摘》编辑梁昕照主要讨论了如

何以学术方式回应时代课题这个话题。他认为，

青年作者往往难以驾驭较为宏大的议题，所以在

选择性的问题上有一定困难。对于主导性话语的

研究成果，他希望以后能与学术研究更好地融

合，尽可能地实现学术化、理论化和结构化。

  《新华文摘》编审王青林、黑龙江大学法学院

教授孙光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授

王银宏对本单元的发言进行了点评。大家一致认

为，要侧重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以及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注重理论性

法治与实践性法制的关系；注意数据控制与数据

自主；注重文章阐释与文献。

  刘艳红与黑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哈书菊分

别作会议总结。刘艳红表示，《政法论坛》一定会

充分发挥学术知识公共平台的作用，守好意识形

态阵地，切实肩负起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

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任。不断

促进高质量法学学术成果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为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贡献力量，并在新发

展格局下不断推进《政法论坛》建设迈向更高

层次。

  哈书菊表示，本次研讨会，使黑龙江大学法

学院师生明确了科研方向、研究方法和研究态

度。希望黑大法律人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以热爱学习和反思进步为动力力求发展，以人文

温度和工作效率激发学术潜能，坚守特色，继往

开来，再创辉煌。

  与会专家学者达成以下共识：第一，构建中

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是当下中国法学理论界最

为重要的任务和使命，法学期刊作为推动这一任

务的重要载体，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

引，坚定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立场，紧跟时代

步伐，坚持守正创新，切实肩负起助推中国自主

法学知识体系构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第

二，新时代法学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必须立足

中国实际，回应现实关切，处理好原创性与世界

性、理论性与实践性、历史性与当代性的关系，既

要积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挖掘

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的丰富资源，也要积极应对数

字化时代的新机遇新挑战，以数字技术赋能法治

中国建设。法学期刊应把学术研究的重点集中到

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国道路的探讨以及中国经

验的总结上来，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智

力支持；第三，法治人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实践的推动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健全完善的重要参与者，学术期刊应积极发挥其

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的重要作

用，为学术新人、青年学者搭建学术成长和交流

平台，为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强烈家国情怀、

扎实法学功底的法治人才贡献力量。

“新时代法治中国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研讨会举行


